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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保障网。切实兜住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形成

了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

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

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全部纳入保障范围。完

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和调整办法，持续提高低

保对象保障标准，全区城市低保标准从 2020 年的

每人每月 500 元提高至 2024 年的每人每月 712 元 ；

农村低保标准从 2020 年的每人每年 4100 元提高至

2024 年的每人每年 6816 元。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对 0—14 岁（含

14 周岁）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实施康复救助。支

持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实施危房改造和农房

抗震改造，保障农户基本住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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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坚决贯

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决策部署和自治

区党委、人民政府有关要求，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

用，不断健全政策体系、落实资金投入、强化资金监

管、加强绩效管理，大力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

贫致贫底线。

资金保障坚实有力

“十四五”期间，自治区财政厅严格落实“四

个不摘”工作要求，结合巩固衔接任务需要和财力

情况，合理安排财政资金投入规模，累计下达巩

固衔接任务资金 1528.61 亿元，其中财政衔接资金

1049.84 亿元，占巩固衔接任务资金总量的 68.7%。

衔接资金分配坚持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较

重的地区倾斜，安排至 35 个脱贫县的资金量达到

765.65 亿元、占衔接资金总量的 72.9%、年均 153.13

亿元，安排至南疆五地州的资金量达到 818.33 亿元、

占衔接资金总量的 77.9%，年均 163.67 亿元，为各地

高效完成巩固衔接各项工作任务提供了坚实的财力

保障。

政策体系健全完善

“十四五”期间，为切实加强资金管理，规范财

政资金支出使用，自治区财政厅会同相关行业主管

部门，2021 年研究制定《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明确了资金分配方法、使

用范围、监督管理等要求 ；2022 年研究出台《关于

加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指

导意见》，明确资金安排方式，突出资金支持重点，

强化资金项目管理 ；2023 年研究印发《关于〈自治

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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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的补充通知》，进一步优化资金分配因素比例和

指标，拓展资金使用范围 ；2024 年研究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

理的补充通知》，对衔接资金使用管理、绩效管理、

监督考核等事项进行细化和明确，构建了从筹集、

分配下达、支出使用至绩效评价等全过程监管体系，

确保财政资金安全使用。

支持产业加快发展

“十四五”期间，自治区财政厅持续注重脱贫

地区产业后续长期培育，资金投入重点不断向产业

发展方向倾斜，中央衔接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资金

量逐年递增，支持脱贫地区补上产业发展技术、设

施、营销短板，促进产业提档升级，脱贫地区造血能

力不断提高，每个脱贫县基本形成了 1—2 个主导产

业。特别是按照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的工作安排，

2024—2025 年，研究出台自治区粮棉畜果农业特色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和帮扶对象发

展到户产业政策，将产业集聚发展与到户产业有效

衔接，形成强农富民的“组合拳”、“姊妹篇”，有效推

动真金白银直达一线、真招实招直落产业、增产增收

直接到户，实现通过产业集群引领带动、项目实施精

准入户的良好态势，不断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资金监管持续强化

“十四五”期间，自治区财政厅紧盯财政资金监

管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不断完善监管方式，落实资

金闭环管理机制，聚焦资金分配下达、支出使用、绩

效管理等重点环节，确保衔接资金管得住用得好。

定期通报资金预算执行情况，督促支出进度缓慢的

地、县倒排工期，压实主体责任，加快资金支出进

度，发挥资金使用效益。落实动态监控机制，充分利

用直达资金监控平台、预算管理一体化信息系统等

线上监管手段，实时跟踪监管，及时将发现的问题

推送各地州市财政部门，督促问题整改到位。扎实

开展督导调研，结合各类监督检查和资金专项整治

行动，深入基层“一对一”反馈发现问题、“台账式”

管理跟踪整改，督促各地州市、县市区举一反三、彻

底整改，有效解决资金“管用脱节”、“一拨了之”等

问题。

绩效管理不断提升

“十四五”期间，自治区财政厅按照全面做好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要求，坚持把强化衔接资金绩

效管理作为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的重要抓

手，既注重联农带农绩效目标的实现，又聚焦提高

稳定脱贫质量，每年组织第三方机构对全区衔接资

金项目绩效自评、绩效目标材料进行审核，分析项

目在绩效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工作管理建

议。根据各地巩固衔接资金预算执行情况及衔接资

金绩效评价考核安排，每年联合行业主管部门选取

部分县市区对衔接资金管理使用、项目建设实施、

资产后续管理、审计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开展实

地指导，及时发现资金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督

促各地全面抓好整改落实，切实管好用好财政资金。

资金效益有效发挥

“十四五”期间，巩固衔接任务资金大量投入脱

贫地区，推动乡村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经济活力持

续增强，脱贫人口收入大幅增加、增收态势持续向

好。就业帮扶政策加力提效，国家通用语言培训和

技能培训相结合，就地就近就业和外出务工相结合，

以工代赈项目持续拓展，公益性就业岗位规模稳定，

弱劳动力、半劳动力优先实现“家门口”就业。交通

补助发放政策不断优化，外出务工规模持续扩大，

有劳动能力的家庭实现了至少 1 人稳定就业。农村

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不断完

善，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迈出坚实步伐。

2024 年，新疆脱贫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 18291 元，较 2020 年增长 40.1%，年均增长 8.8%，

“两不愁三保障”持续巩固提升，全区无新增致贫和

返贫人口，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落实有力有效，

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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